
 

东莞证券 

关于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

券商，通过持续督导，发现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通检测”

或“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

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1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风险警示 否 

2 重大亏损或损失 是 

3 公司及关联方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倍通检测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2021）第 7924

号）。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如下： 

“①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深圳倍通 2020 年末存在重大法律诉讼及债务违约，导致部分银行账户被

司法冻结，深圳倍通的生产经营受到不利影响，持续经营存在不确定性。深圳

倍通未能就与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应对计划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因上

述事项致使深圳倍通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判断该等措施的有

效性，以及基于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 2020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②部分审计程序无法执行 

我们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对深圳倍通的银行存款、往来款项实施函证程



序，截止本报告日，大部分询证函无法收回，且公司无法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

我们无法执行盘点、检查等重要的审计程序，也无法实施必要的替代程序以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财务报表审计受限，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可能重大且

具有广泛性，因此我们无法确认深圳倍通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2020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 

③预计负债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22 预计负债和附注九、承诺及或有事项所述，深圳倍

通已计提预计负债 13,526,583.34 元，但是深圳倍通未提供完整的法律文书资

料，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以验证所有预计负债的计提和或有事项披

露的完整性，也无法确定对财务报表资产及损益的相关影响。” 

2、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35,031,974.74 元，公司实收股本总额为

69,256,320.00 元，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召开董事会第二届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

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并提请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及关联方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司、控股子公司（信达检测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上海科睿倍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赵兴茂、邓华丽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详见公司公告《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36）。 

 

二、 对公司的影响 

（一）倍通检测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风险警示 

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4.2.8 之规定“挂牌公

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对股票转让实行风险警示，在

公司股票简称前加注标识并公告：（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倍通检

测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风险警示。 

（二）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公司经营状况

不能好转，将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将对公司声

誉及经营情况造成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东莞证券作为倍通检测的主办券商，在此郑重提醒： 

1、鉴于倍通检测 2020 年财务报表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倍

通检测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风险警示。 

2、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 

3、公司、控股子公司（信达检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上海科睿倍通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赵兴茂、邓华丽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上述事项，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2020年度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2021）第 7924 号）。 

 

 

 

 

东莞证券 

2021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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